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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55501.SH                                     债券简称：19 融信 02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

公告 

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称“融信集团”、“发行人”）于 2019 年

7 月 2 日发行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以下简称为“本期债券”），债券简称：19 融信 02、债券代码：

155501.SH、发行金额：11.50 亿元人民币、发行期限：5 年、票面利率：6.78%，

由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国泰君安”）、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

称“西南证券”）和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华泰联合”）担任主承销

商，国泰君安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截至目前，债券余额为 11.5 亿元。发行人特别申请调整债券本息兑付安排、

承诺“不逃废债”、增加 30 天宽限期以及修改《持有人会议规则》相关条款，根

据《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第

一期）》（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约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公司债券

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前述事项已触发持有人会议召开条件，融信集团于 2022

年 7 月 4 日召开了“19 融信 02”2022 年度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具体情况如

下：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会议时间：2022 年 7 月 4 日 16:30（含）至 17:00（含）。 

3、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采用非现场的形式召开，通讯方式表决。 

4、开会方式：参加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以通讯会议的形式进行参会，

通讯会议参会方式已于会议召开前发送至参会人员。 

5、债权登记日：2022 年 7 月 1 日（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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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次会议的内容及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募集说

明书》、《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相关规定，会议结果真实、有

效。 

二、审议事项和表决情况 

与会债券持有人及持有人代理人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议案一：关于调整债券本次兑付安排的议案； 

议案二：关于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承诺“不逃废债”的议案； 

议案三：关于增加 30 天宽限期的议案； 

议案四：关于修改《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

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经统计，投票的表决结果如下： 

根据投票结果，议案一获得代表本次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

案一通过。 

根据投票结果，议案二获得代表本次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

案二通过。 

根据投票结果，议案三获得代表本次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

案三通过。 

根据投票结果，议案四获得代表本次公司债券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或其代理人同意，根据《持有人会议规则》，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议

案四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 

律师事务所负责人：王英哲 

经办律师：杨广水、翁文涛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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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第一期）》； 

2、《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8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

有人会议规则》； 

3、《北京市奋迅律师事务所关于融信（福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品种二）2022 年度第二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之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